
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期

满 60 日的说明

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芯英”或“本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拟通过协议转让、向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取得宁波市天普

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普股份”或“上市公司”）控制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昊芯英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68.29%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从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025年 8月 22日，上市公司披露了中昊芯英签署的《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就要约收购事项作出提示性公告。截至本

说明出具日，距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已满 60 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本公司就本次要约收购的工作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2025 年 8月 21日，本公司已将人民币 1.65 亿元（不低于要约收购所需

最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2、2025年 9月 16日，本公司对要约报告书摘要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签署并提交了《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

稿）》。

本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以及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等工作。待上述工作完成后，

本公司将尽快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要约尚未生效，具有不确定性，提

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风险及后续公告。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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